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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宜高速公路坪林行控中心專用道開放供外來旅客(每日最多 4,000

車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共同管理協調會報」 

第四十次共同管理協調會報會議紀錄 

壹、時間：103 年 8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5 樓會議室 

參、主席：周代理局長文祥 記錄：艾奕康公司李詩磬 

肆、出席單位、人員：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陳銘揚工程司代 

臺北市政府 陳秋種簡任技正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 李知念工程師、江黃偉工程師、 

卓宏奕工程師 

臺北翡翠水庫管理局 陳秋種簡任技正、羅克信正工程司兼

股長、李秉修副工程司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李文錫股長 

新北市政府交通局                 潘郁雯科員 

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劉乃瑄工程員 

新北市坪林區公所 陳建欉代理主秘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周伯愷課長、葉坤全正工程司、盧志

豪正工程司、顏泓熙工程員、魏俊生

工程員、劉玉梅工程員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公司 徐文偉計畫經理、張高僑工程師、 

(共管會報總顧問)  李詩磬工程師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余鑑宸、唐天仁、許維寰 

(高公局自動水質監測設備維護廠商) 

未出席單位：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新北市政府、交通部公路總局、新北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新北市政府農業局、新北市政府工務局、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新北市坪林區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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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致詞：略。 

陸、報告事項： 

一、執行監督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報會議結論辦理情形說明【總顧問報告】 

(一)案由：有關會議結論一「露營區聯合稽查應屬必要之稽查作業，建請

環保局持續辦理；惟如歷年稽查結果皆未查獲違法情事，或許

可考量調整其稽查頻率，請環保局研擬可行方案後提報會議討

論確認。」，各單位辦理情形及相關補充說明如下： 

翡管局： 

近日本局接獲民眾舉報，坪林露營區內發現有洗滌污水直接排入溪

流水體及遊客於上游溪流中戲水等污染水源情事，故建請於後續執

行露營區聯合稽查時： 

1. 查察露營區是否有盥洗、洗滌污水未妥善接管或處理而直接

排放的情形。 

2. 勸導遊客勿於水體中進行戲水等活動，以避免直接污染水源

水質。 

3. 除針對營業中之露營區持續密集稽查外，對於近年已呈現歇

業狀態之其他露營區亦能排入稽查行程不定時加以稽查，以

確定其是否有恢復營業之情形。 

4. 建請環保局明定露營區稽查項目及可能違反之法令。 

環保局： 

1. 針對露營區稽查部分，本局自 101 年至今年 7 月止已執行露營區

聯合稽查約兩百多家次，稽查結果並無發現違反水污法之情事，

且依據稽查情形顯示，露營區於夏天暑假時人潮眾多，冬天幾乎

都沒有遊客，因此本局經過內部研擬討論後，擬於 6~9 月暑假期

間稽查頻率為每個月平日及假日各一次，其餘時間稽查頻率為每

個月假日稽查一次，相關稽查頻率調整方案已於 8 月 8 號發文予

水源局。另因歇業露營區稽查無明顯指示及招牌，若無當地熟人

帶路則無法清楚掌握確切位置，故建議可由當地管理機關進行不

定期巡檢，如果發現有恢復營業的情況，本局再將其納入聯合稽

查作業。 

2. 有關露營區管制法令部分，因露營區非屬水污染防治法列管事

業，且民眾戲水烤肉等行為無法認定與污染水源有直接關聯，且

相關法令未禁止遊客戲水烤肉等行為，建議由水源區管理機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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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訂定及規範。 

坪林區公所： 

1. 本所支持加強露營區的輔導及管理，針對露營區洗滌污水應接管

部分，將會嚴格要求業者接管導至污水處理設施，以維護水源之

安全；然露營區之設置在翡翠水庫興建前即已存在，且露營區可

將原先四散各處之遊客加以聚集，再加上絕大部分之露營區均已

設置相關污染防制設施(目前實際營運之 11家露營區均設有相關

污染防制措施)，可將遊客之污染集中處理，法令上不應一昧的

限制而不提出合理之輔導方案。有關非露營區之遊客戲水及遊憩

行為，則建議應有相關法令規範，以加強非點源污染之管制。 

2. 另聯合報於 7 月 28 日以聳動標題報導翡翠水庫上游大腸桿菌群

超過標準兩百倍，然大腸桿菌群產生之因素眾多，報導僅推測為

上游露營區造成，本所認為有欠公允，故希望監測單位能夠公布

監測的時間點及監測的地點，讓各權責機關可共同追蹤原因並加

以防治。 

水源局第一次發言： 

本局於設置露營區污水處理設施時均將洗滌污水納入處理，故應無

洗滌污水直接排放河川情形，未來稽查將加強相關管線之確認，以

避免有污染水源情形。 

城鄉局： 

1. 依據土管要點之正面表列內容，並未允許設置露營區，惟 41 家

露營區為既存事實，尚需討論如何調整適用露營區之管理法令，

且目前列管 41 家露營區之位置範圍均無明確界定，故後續處理

原則將朝向由業者透過個案申請方式進行，各機關如有相關土管

要點修改建議，亦請提供予本局參考。然由於土管要點通盤檢討

辦理時程冗長，對當前露營區管理問題屬緩不濟急，故建議能透

過相關露營區的管理要點加以規範。 

2. 另針對水源特定區內河川區部分已明訂禁止任何一切污染水質

的活動，惟野溪部分並非劃定在河川區的管制範圍內，故針對野

溪戲水部分則建議依其他管制與法令規範，俾利遊客能有所依

循。 

水源局第二次發言： 

1. 針對水源特定區遊憩戲水部分，因目前對於「污染」之定義不甚



 

第 4 頁，共 9 頁 

明確，建議城鄉局於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時，能明確定義

相關文字，以避免有模糊空間而造成各單位法令執行窒礙。而露

營區的管理要點應屬新北市政府之權責範圍，建議城鄉局可洽詢

相關局處之意見再納入相關辦法進行整合。 

2. 依目前河川戲水、游泳、烤肉尚無適用法令可加以管制，惟為避

免造成水源污染等疑慮，建議各單位於水源區巡查時，若發現民

眾進行相關水域活動時能主動協助勸導勸離；另非露營區遊憩行

為產生之垃圾，建請坪林區公所協調當地清潔隊進行清理，以避

免污染水源。 

主席裁示： 

1. 有關露營區聯合稽查頻率調整事宜，請新北市環保局依實際需求

確認辦理方式後，提報執行監督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 

2. 有關土管要點通盤檢討部分，請新北市城鄉局將各單位意見及目

前執行時不明確之事項納入檢討。另請各單位若有具體建議請行

文予城鄉局俾利該局參考辦理。 

3. 基於保護水源立場，各與會單位於執行水源區相關業務時若發現

遊客進行戲水等遊憩行為，請主動協助宣導及勸離。 

4. 針對露營區及非露營區之垃圾部分，請新北市坪林區公所協調當

地清潔隊定期及不定期協助清除作業。 

(二)案由：有關會議結論四「有關養鹿場稽查表單內容，請新北市環保局

依據本次會議討論內容進行修正並提報會議確認，以供日後養

鹿場聯合稽查使用。」，各單位辦理情形及相關補充說明如下： 

翡管局： 

有關養鹿場聯合稽查表單： 

1. 項次 2、(3)「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離內棄置污染物」，關於「水

體」及「規定距離」等之定義，建請加以釐清，以利稽查執行。 

2. 建請增列一欄「有無違反相關環保法令」 

環保局： 

有關沿岸規定距離係指河川管理辦法第六條定義之河川區域，係為

水利主管機關視水文條件及防洪需求公告為行水區之土地，屬無法

統一量化距離。針對有無違反相關環保法令部分，由於相關環保法

令眾多且籠統，建議若養鹿場有違反任何環保法令之情形，應可直

接於稽查情形欄載明及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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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 請新北市環保局協助提供水體或沿岸規定距離的法規依據，俾利

將其填入表單稽查項次 2、(3)之「可能涉及的法令或規定」欄位。 

2. 未來聯合稽查若發現養鹿場涉及違反相關環保法令時，請於表單

稽查情形欄詳列其違規事實，並請業者確認及進行意見陳述後簽

名。 

二、共同管理協調會報第三十九次會報會議結論辦理情形說明【總顧問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三、自動水質監測儀器汰換期程及辦理情形說明【高公局報告】 

報告內容：略。 

主席裁示： 

1. 請總顧問依照自動監測及人工採樣比對數據、設備規範要求及法令規

定等協助高公局確認自動水質監測設備之準確性及可靠度。 

2. 除比對正常水質狀況下自動監測與人工採樣之差異性外，建議高公局

後續能針對高濁度水質狀況下相關測項之差異性進行評估。 

四、總顧問工作報告 

(一)環境監測暨車輛總量管制資料綜整分析【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略。 

(二)各單位定期提報資料總表報告【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略。 

環保局： 

1. 定期提報總表簡報中污染控制部分於101至103年對露營區業者

進行稽查應於「平日」及假日，建議總顧問修正補充。 

2. 有關請坪林區公所協調坪林清潔隊清理露營區垃圾的部分，提醒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規定，垃圾應由土地所有人、管理人或使

用人負責清除。 

翡管局： 

1. 各單位提報資料總表「土地開發之引導及限制」項目，各區已建

置公廁 11 座，是否已接管? 

2. 各單位提報資料總表「建築開發管制」項目，坪林區 100 年 6

月迄今查報違建 3 件，是否已完成拆除？100 年 6 月之前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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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為何? 

3. 各單位提報資料總表「污染控制」項目，有關未納戶污水處理的

2 期計畫，計畫總經費合計 2 億 6,400 萬元。依一期計畫分攤比

例原則，北市府負擔總經費 1/3(8,800 萬元)，其餘經費由中央負

擔 2/3。本計畫分三年度辦理，第一(103)年度預定辦理委託設計

監造工作，經費 569 萬 6,000 元，惟因預算未及編列，故擬延後

至第二(104)年度編列。第二(104)年度預定辦理工程發包施工(用

戶監管、淨化槽及抽水站設置、系統工程提升改善)，經費 4,905

萬 3,000 元，故 104 年度本局已編列 5,474 萬 9,000 元，剩餘部

分 3,325 萬 1,000 元依程序及後續年度編列相關預算支應。 

4. 各單位提報資料總表「生態維護」「禁漁管制」項目，有關護魚

巡守隊之人員經費是否足夠？巡守時間是否有改進空間？ 

5. 各單位提報資料總表中有關新北市農業局提報部分，再協請該局

定期更新。 

水源局： 

1. 有關垃圾清理部分，考量夏季高溫潮溼垃圾易散發惡臭，建議請

坪林區公所協調清潔隊優先處理清運。 

2. 感謝翡管局編列未納戶污水處理第 2 期實施計畫相關預算，本局

將持續追蹤新北市分攤部分之預算編列狀況，以確保後續工作之

執行。 

坪林區公所： 

1. 初步瞭解坪林規劃新建之 4 座公廁均設有淨化槽等污水處理設

備，詳細資料將待後續確認後再進行說明。 

2. 有關護漁巡守隊部分，目前於大林與粗窟兩地有成立巡守隊，惟

因巡守隊甫於去年成立，人員經費尚不充裕，現階段巡守人力以

替代役為主。 

總顧問： 

1. 總顧問係彙整各單位定期提報之執行成果資料，有關「建築開發

管制」項目新北市工務局提報之 3 件查報違建，總顧問將持續追

蹤其辦理情形。 

2. 有關農業局未更新定期提報總表資料部分，總顧問多次以電子郵

件及電話提醒各單位承辦人更新資料，惟截至開會前一個上班日

下午 6 點止，仍無法聯絡上農業局承辦人，總顧問於會後仍將持



 

第 7 頁，共 9 頁 

續追蹤，如取得該局提供資料將立即進行更新。 

主席裁示： 

1. 有關非露營區之垃圾清理，請坪林區公所協調清潔隊即時處理清

運，如有窒礙難行之處，請再與水源局聯絡商討後續處理方式。 

2. 有關農業局未及提送會議資料部分，如該局後續仍未能提供更新

資料，請水源局以共管會報名義行文農業局，請該局配合儘速提

送會議資料，後續也請於總顧問通知該局如期提送資料，俾利會

議文件彙整製作。 

(三)執行監督委員會現勘行程規劃報告【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略 

(四)環境督察總隊召開現勘及監督會議【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略 

水源局： 

1. 建議高公局可再檢視坪林當地居民之通行證是否已核發完成，以

避免將當地居民車輛計入外來旅客車次。 

2. 針對環保署督察總隊現地查核結論三提及：「請依本案環境影響

差異分析報告之各項環境保護對策與綜合環境管理計畫及坪林

行控專用道開放配套措施確實執行。」，請說明該結論所提事項

是否有未執行之情事。 

坪林區公所： 

由於近年坪林行控中心專用道未發生因車次過多而管制車輛情

事，且平日通行車輛數不多致使民眾辦理通行證意願不高，惟本

所仍依相關規定通知符合資格之民眾攜帶相關證件辦理通行證登

記造冊，並提報至高公局進行申辦。 

總顧問： 

有關環保署督察總隊現勘及監督會議結論三部分，主要為督察總

隊例行性結論，用以提醒開發單位須遵照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

承諾事項，確實落實辦理各項配套措施。 

主席裁示： 

1. 請高公局和坪林區公所持續辦理坪林地區民眾通行證核發事

宜，以真實呈現坪林行控中心專用道之外來車次。 

2. 請高公局再行檢視各項環評承諾事項及配套措施是否確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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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並向環保署進行必要之澄清及說明，以避免共管會報及監督

委員會執行成效遭外界質疑及誤解。 

柒、討論事項： 

一、養鹿場聯合稽查表單相關單位討論事宜【附表一】 

報告內容：略。（已於本次會議「議程二、報告事項之(一)執行監督委

員會第三十一次會報會議結論辦理情形說明中進行討論，相關討論及結

論請參閱本會議紀錄「陸之一之(二)案由」項內容） 

二、104 年執行監督委員會委員遴聘事宜。 

總顧問： 

依水源區保護共同管理協調會報執行監督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

定「委員任期為一年，期滿得續聘之」，故擬請各單位提出 104 年度

執行監督委員會委員建議名單，俾利於第四十一次共同管理協調會

報討論委員遴聘事宜。 

水源局： 

建議將監督委員遴聘事宜納入會議紀錄，並請各單位提送建議名

單，俾利於第四十一次共同管理協調會報進行討論及決議。 

主席裁示： 

請總顧問提供現任執行監督委員名單予各單位參考，並請相關單位

儘速提供明(104)年度監督委員建議名單供總顧問彙整，俾利後續依

程序辦理委員遴聘事宜。 

捌、臨時動議： 

一、翡管局提案： 

建議爾後召開共同管理協調會報及監督委員會時，能於至少 1 週前將

開會通知單及會議資料發送予與會單位，以利各單位有充分時間辦理

相關行政作業。 

總顧問： 

由於會報召集人水源局需視總顧問會議資料彙整進度方可進一步訂

定會議時間，而書面資料之製作均有賴共管會報各成員協助提供資

料方可順利完成，如有單位未如期提交資料，將造成會議資料製作

延宕而影響會議召開期程，故建請各單位協助如期提交相關資料予

總顧問彙整，以儘速完成會議資料製作，俾利水源局辦理共管會報

開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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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請總顧問妥為規劃會議資料彙整製作期程並持續追蹤各單位資料提

交狀況，也請各單位配合總顧問如期提交會議資料。另請水源局視

會議資料彙辦狀況，儘可能於預定開會日 1 週前將開會通知單及會

議資料發送各與會單位，俾利各單位辦理相關行政作業事宜。 

玖、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水源區保護共同管理協調會報執行監督委員會名單    103 年 8 月 

項次 屬性 執行監督委員 備註 

1 政府相關單位代表 行政院交通部 設置要點規定 

2 政府相關單位代表 經濟部水利署 設置要點規定 

3 政府相關單位代表 臺北市政府 設置要點規定 

4 政府相關單位代表 新北市政府 設置要點規定 

5 政府相關單位代表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設置要點規定 

6 政府相關單位代表 坪林區公所 設置要點規定 

7 專家學者 
明志科技大學環資學院 

陳秋楊教授 
臺北水源特定區 

管理局推薦 

8 專家學者 
台灣大學環工所 

曾四恭教授 
新北市政府推薦 

9 專家學者 
台灣大學環工所 

吳先琪教授 
臺北市政府推薦 

10 專家學者 
台灣大學環工所 

駱尚廉教授 
臺北市政府推薦 

11 專家學者 
台灣大學環工所 

林正芳教授 
臺北水源特定區 

管理局推薦 

12 專家學者 
監察院調查官 

陳宗沛 

1.坪林區公所推薦 
2.已退休，現任民間
營造廠技師 

13 非政府組織之環保團體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臺北水源特定區 

管理局推薦 

14 非政府組織之環保團體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臺北水源特定區 

管理局推薦 

15 非政府組織之環保團體 新北市坪林區生態保育協會
臺北水源特定區 

管理局推薦 

 


